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原天然林保护条例 

（2008 年 11 月 2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合理利用平原天然林，维护生态安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平原天然林保护、利用、管理及其相关活动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平原天然林，是指分布在平原地区的原始林、次生林；所称林地，是指郁闭度 0.2 以上的平原

天然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疏林地、林中空地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其他宜林地；所称郁闭度，是指乔木林树冠

垂直投影面积与林地面积之比。 

  第四条  平原天然林保护遵循下列原则： 

  （一）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二）全面保护、生态优先、合理利用； 

  （三）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 

  （四）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平原天然林保护工作的领导，将平原天然林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实行政府行政领导平原天然林保护任期目标责任考核奖惩制度。 

  平原天然林的保护管理、恢复发展及其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经费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平原天然林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平原天然林场（站）、有关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或者县（市）林业工作站（以下统称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按照管

护权限，具体履行平原天然林的管护职责。 

  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财政、农业、水利、畜牧、旅游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平原

天然林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应当对平原天然林加强管护，落实管护责任。管护单位将平原天然林交由集体、个人

管护的，应当与其签订管护协议，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平原天然林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平原天然林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保护平原

天然林意识。 

  第九条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捐资、捐助等方式参与平原天然林保护。鼓励开展平原天然林保护的科学

研究、技术推广和国际合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财政、农业、水利、畜牧、旅游

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林业发展规划编制平原天然林保护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向上一级林业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平原天然林保护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生态建设规划以及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编制平原天然林保护规划时，应当将编制的依据和理由、具体内容、目标及其实施方法等进行公示，征

求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必要时，应当举行听证。 

  第十二条  对平原天然林应当按照其不同生态区位和生态状况进行区划界定。 

  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者生态状况极为脆弱地区的平原天然林，依照国家规定，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 

  生态区位比较重要或者生态状况比较脆弱地区的平原天然林，由自治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提出方案，

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区划为自治区重点公益林。 

  第十三条  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自治区重点公益林的平原天然林，享受国家、自治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 

  第十四条  平原天然林区划界定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区划边界设置标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坏或者擅自移动区划标识。 

  第十五条  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平原天然林，应当依法划定自然保护区，并依照自然保护区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管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平原天然林保护和恢复的需要，有计划地实施封禁育林措施。封禁

育林应当划定封育区、确定封育期，并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封禁育林措施可以采取全封、半封、轮封等形式。 

  实行全封的，除育林外，禁止进行一切影响植被生长和恢复的人为活动；实行半封的，在植被主要生长季节全面封

禁，其他季节允许进行放牧、割草等活动；实行轮封的，可以将封育区划区分段，轮流进行全封或者半封。封禁育林不

得阻断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和牧道。 

  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排，为在实施封育的平原天然林地放牧的牧民调剂或者置换草场。 

  第十八条  在平原天然林地内放牧应当遵守森林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割草应当在规定的区域按规定的方式

进行，不得破坏幼苗。 

  第十九条  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应当按照平原天然林保护规划，因地制宜地采取引洪灌溉、林中空地补植或者人工

撒播、飞机播种等辅助育林措施，促进平原天然林的生长和恢复。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制定流域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农业综合区划和进行水利建设时，应当统筹安排

平原天然林用水；因河道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资源开发等导致平原天然林用水缺乏的，应当组织林业、水利等行政

主管部门采取补水、调水、引洪灌溉、限制取水等措施，保证平原天然林用水。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平原天然林防火组织和防火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平原天然林

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和综合防治工作。 

  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应当落实防火责任，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发现森林病虫害的，应当及时向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平原天然林地内进行毁林开垦和毁林开矿、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在幼林地内放牧、砍柴、采挖药材、使用易损伤幼苗的机具割草以及进行其他不利于平原天然林自然恢复的活

动。 

  禁止在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和疏林地内全面整地造林、损毁天然林营造人工林。 

  第二十三条  对平原天然林进行抚育采伐应当依法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林木采伐许可，并采取择伐方式。采伐

后的乔木郁闭度或者灌木覆盖度不得低于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标准。 

  第二十四条  严格控制占用区划为国家重点公益林和自治区重点公益林的平原天然林林地。因重点建设、抗洪救灾

等确需占用的，应当依法办理审核、审批手续，并依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缴纳相应的补偿费用。 

  第二十五条  在平原天然林地内从事采集种子、采挖野生植物，培育种植林药、食用菌，驯养繁殖野生动植物等活

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严格按照批准的范围、种类、方式等从事经营活动，并承担植被治理

恢复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利用平原天然林资源开发旅游项目或者建立森林公园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按规定权限报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平原天然林监测体系和信息系统，设立监测样点，监测平原天然

林资源和生态状况，将监测结果及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平原天然林的义务，对破坏平原天然林的违法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收到

举报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平原天然林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毁坏或者擅自移动区划标识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



护单位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恢复原状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

法者支付。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在封育期内进行影响植被生长和恢复的人为活动的，由林业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损毁面积每平方米 1—5 元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致使林木、林地受到毁坏的，除依法赔偿损失外，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林木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并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被毁坏的林地上没有林木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毁坏林地每平方米 10 元以下的罚

款。 

  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代为补种，所需费用

由违法者支付。 

  第三十三条   盗伐平原天然林林木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责令补种盗伐

株数十倍的树木，没收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平原天然林林木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

木价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拒不补种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代为补种，所需

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盗伐、滥伐平原天然林林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平原天然林管护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批准采伐平原天然林的； 

  (二)因预防措施不力导致森林火灾的； 

  (三)发生森林病虫害，未及时进行综合防治，造成扩散蔓延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0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